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宝杨府〔2023〕108 号

关于开展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消防安全

专项整治工作的通知

各行政村、镇属公司、相关单位部门：

国务院安全生产和消防工作考核巡查组在沪期间，专门指出

本市厂房仓库火灾风险高、厂中厂园中园底数不清晰、日常排查

检查不彻底，多产权、多用途混合经营性场所管理责任不明确，

人员密集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能力不足，新风险不断增加，监管执

法穿透力不够等问题。为落实上级要求和深刻吸取厂房仓库典型

火灾事故教训，进一步强化红线意识和底线思维，进一步压实各

级消防安全责任，举一反三，切实采取有效措施，防范化解各类

安全风险，有效预防和遏制事故发生，切实扭转厂房仓库火灾高

发频发严峻形势，杨行镇决定自即日起至 2024 年 3 月 30 日，在

全镇范围集中开展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。

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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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整治范围

全镇所有工业性质的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（有两家以上经营

主体的厂房、仓库企业）

二、整治重点

（一）消防安全责任体系

1．建筑产权、租赁、使用单位未以书面形式明确各方的消

防安全责任的；

2．未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岗位消防安全责任制，明

确逐级和岗位消防安全职责，确定各级、各岗位的消防安全责任

人员的；

3．未建立完善消防安全风险辨识、分级管控制度和措施的；

4．生产经营单位将生产经营项目、场所、设备发包或者出

租给不具备消防安全条件或者相应资质的单位或者个人，未与承

包单位、承租单位签订专门的消防安全管理协议或者未在承包合

同、租赁合同中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管理职责，或者未对承包单

位、承租单位的消防安全统一协调、管理的；

5．未按规定对从业人员、被派遣劳动者等进行消防安全教

育和培训，或未按照规定如实告知有关的消防安全风险的；

6．未按照规定制定消防安全应急预案或者未定期组织灭火

疏散演练的。

（二）建筑使用性质、用途

1．擅自新建、改建、扩建，变更建筑功能、工艺流程、生

产设备增大火灾风险的；

2．擅自改变厂房使用性质，将原丁戊类厂房仓库改为甲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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乙、丙类厂房仓库使用，且未增设消防设施的；

3．未按规范要求核定高架仓库火灾危险性，导致建筑防火

分隔、消防设施配置存在先天不足的；

4．厂房仓库与、办公、住宿、厨房等多种功能混合，导致

防火分区、消防设施、安全疏散等不符合要求的；

5．违规搭建夹层或阁楼，违规设置办公室、违规住人等行

为的；

6．在厂房内超量堆放易燃可燃物品，在仓库内违规设置生

产、包装等作业区的。

（三）厂房、仓库总平面布局

1．厂房、仓库同相邻建（构）筑物的间距不符合规范要求

的；

2．厂区消防车道、消防水源不符合规范要求的；

3．生产、经营、储存、使用危险物品的车间、仓库与员工

宿舍在同一座建筑内，或者与员工宿舍的距离不符合安全要求

的；

4．工艺、环保等设备穿越楼板或防火墙，破坏防火分区的；

5．增添的设备、管道、分隔、雨棚和对方的货物等占用防

火间距，增加火灾荷载、影响排烟散热和灭火救援的；

6．生产、仓储以及功能性用房采用易燃、可燃材料作为分

隔墙体材料的；

7．疏散路线不合理，疏散距离、通道宽度、疏散标志(标识)

以及应急照明等不符合要求的；

8．厂房仓库的防火分区不符合要求，未进行防火分隔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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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．厂房车间内设置中间仓库未进行防火分隔的；

10．厂房仓库分割出租后安全出口不足、疏散距离不够的。

（四）消防设施设备管理

1． 消防设施的设置与厂房仓库的火灾风险等级不匹配，未

按标准设置消防设施、器材的；

2．消防设施的安装、使用、检测、维护、保养、改造和报

废不符合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；

3．使用燃气未安装可燃气体报警装置的；

4．消防设施器材未保持完好有效的；

5．消防控制室值班人员未双人持证上岗，未熟练掌握应急

处置程序和操作方法的。

（五）生产作业现场管理

1．生产、经营、运输、储存、使用易燃易爆危险物品，未

建立专门消防安全管理制度、未采取可靠的安全工作措施的；

2．对重大危险源未登记建档，未进行定期检测、评估、监

控，未制定应急预案，或者未告知应急措施的；

3．进行动火、临时用电及其他危险作业，未严格执行审批

程序、现场确认、现场带班、安全检查监督和由具有专业资格的

人员实施作业的；

4．委托其他有专业资质的单位进行动火作业的，未签订消

防安全管理协议、制定动火作业方案、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、设置

作业现场的安全区域的；

5．对外来施工单位人员未进行入场消防安全教育的；

6．未定期对厂房仓库电气线路进行检测，电气线路违反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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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敷设，厂房、仓库集中充电场所设置不合理，仓库内部违反规

定使用照明灯具及其他电气设备的。

三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全面排查底数，全部上账隐患（即日起至 1 月 15 日）。

镇层面成立工作专班，由分管副镇长总牵头，镇应急中心、综合

行政执法队、城运中心、建管中心、平安办、派出所和各行政村、

镇属公司相关负责人为成员，建立排查整治联动联勤工作机制，

落实隐患抄送、信息共享、分片排查、联合督办、联合执法、综

合整治等各项任务。各单位部门要细化工作方案，分片包干，通

过扫街排查、测绘比对、无人机航拍等多种方式对辖区“厂中厂、

园中园”底数开展“全覆盖”排查，逐家厂中厂园中园、逐栋厂

房仓库建筑建立基础信息台账，并填写《杨行镇“厂中厂、园中

园”底数清单》（详见附件 1），确保表格填写的完整性和填写数

据的准确性，1 月 10 日前上报至镇安管所。

（二）加强联合整治，严格刚性执法（1 月 16 日起至 3 月

30 日）。各单位部门要明确各自核查职能，充分运用信息数据资

源和执法资源，加大联合查处的力度，从严实施刚性措施。对存

在火灾隐患的企业，落实“一企一策”，明确整改期限、整改方

案、整改目标；对存在较大火灾隐患且需要多部门联合整治的，

要及时上报开展联合整治，确保隐患整治到位。镇建管中心要严

查未经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格擅自施工，未经验收、验收（验收备

案抽查）不合格或未经验收备案擅自投用，施工现场违规作业等

突出问题。镇城管要严查厂房仓库搭建临时建筑物、构筑物影响

安消防安全的违法建设问题，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违法对象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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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实施责令停止建设、限期改正、限期拆除、强制执行等执法措

施。

（三）强化常态监管，落实各方责任（常态长效）。各单位

部门要准确分析掌握本辖区、本行业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火灾风

险隐患，深入分析共性问题和突出隐患，深挖背后的深层次矛盾

和原因，健全完善具体工作制度，推动落实各项工作措施，开展

常态安全监管。要配齐配强日常安全管理和隐患排查工作人员队

伍建设，强化安全知识和业务培训，建立健全日常工作绩效奖惩

考核机制，同时鼓励采取政府购买第三方专业力量服务的模式，

强化日常监管。要对企业定期组织开展警示约谈、宣传培训；督

促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出租房或统一管理方建立微型消防站，规

模较大的建立升级版微型消防站；督促企业将各级出租房、承租

方消防安全责任人和消防安全责任、单位平面图等信息上墙明

示；督促企业落实国家消防救援局制发的《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

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详见附件 2），倒逼企业逐级落实消防

安全主体责任；督促企业每日开展隐患自查自改，形成常态。企

业要进一步强化消防安全警示宣传，提升企业安全意识，规范制

度建设、落实资金投入、完善设施设备、加大员工培训，全面提

升消防安全本质水平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强化责任落实。各单位部门要切实履行属地消防安全

主抓主管责任和行业部门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将单位划片包干，

明确工作人员排查整治责任，排定工作计划，量化排查任务，统

一检查要点，规范整治程序，评估治理成效，确保排查整治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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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走过场、不流于形式，真正发现问题、消除隐患，确保基层安

全监管全覆盖、无盲区。要抓紧抓牢法定代表人、产权人、租赁

负责人、实际使用人等关键人，督促履行各级消防安全责任。

（二）强化整治力度。各单位部门要提高火灾隐患整治的精

准性、有效性，加强对企业的服务指导，真正解决安全问题、提

高安全水平，持续保持整治高压态势。要真正排查整治到位，不

留死角，严格监管执法，严厉打击消防违法违规行为。要进一步

督促各类生产经营单位夯实主体责任，落实安全防控措施，切实

把隐患和问题消除在萌芽状态。

（三）强化宣传警示。各单位部门要充分发挥主流媒体作用，

加强消防安全知识宣传，营造浓厚社会氛围。加强舆论和社会监

督，加大电视、报纸、网络等媒体的曝光力度，对排查中发现的

典型案例及时曝光，强化震慑警示和教育引导作用。

（四）强化责任追究。镇层面会配合区消防委对各单位部门

工作开展情况开展督导，对发生火灾事故的，开展延伸调查和责

任倒查，依法依规严肃追究责任；对动作迟缓、履责不力、成效

不显的单位，要及时予以通报批评；对工作失职、失控漏管造成

后果的，要依法依规倒查责任，确保各项责任落地。

各单位部门接到本通知后，要迅速行动，逐级落实工作责任，

结合实际细化分工，对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

作进行再动员、再部署，切实建立起自上而下、全面覆盖的火灾

防控工作责任网络。《杨行镇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底数清单》（详

见附件 1）请于 1 月 10 日前报至镇安管所。工作中如遇问题，

请及时与镇安管所联系。（联系人：黄佳毅、陆欢；联系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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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6691960、56805663）

特此通知

附件：1．《杨行镇“厂中厂、园中园”底数清单》

2．《租赁厂房和仓库消防安全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

上海市宝山区杨行镇人民政府

2023 年 12 月 18 日

宝山区杨行镇党政办公室 2023 年 12 月 18 日印发

（共印 50份）


